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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2022 年 4 月 28 日，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4），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计划自 2022 年 4 月 28 日

起 6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增持本公司 A股股份，拟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公司总股本的 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以下

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3,878,9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0%，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增持数量下限，累计增持金额为人

民币 11,801.44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22 年 9月 30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关于增持喜临门家具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陈阿裕先生 

（二）陈阿裕先生与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智能制造”）、

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瀚投资”）为一

致行动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及

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 持股数量 持股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股） 例（%） （股） 例（%） 

陈阿裕 无限售流通股 4,228,125 1.09 8,107,025 2.09 

华易智能制造 无限售流通股 84,799,659 21.89 84,799,659 21.89 

华瀚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36,807,950 9.50 36,807,950 9.50 

合计 无限售流通股 125,835,734 32.48 129,714,634 33.4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目前正处于公司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为提升投资者信心，支持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资

本市场和公司股价稳定，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拟增持公司A股股份。 

（二）拟增持股份的种类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为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拟增持股份的数量 

拟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四）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实际控制人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拟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2年4月28日起6个月内。 

（六）拟增持股份计划的资金安排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实际控制人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3,87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已达到本

次增持计划增持数量下限，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1,801.44万元。陈阿裕先生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陈阿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107,02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09%，通过华易智能制造间接控制公司股份84,799,65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1.89%。陈阿裕先生、华易智能制造和华瀚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29,714,6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8%。 



四、律师核查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一）增持人陈阿裕先生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可

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实际控制人表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不排除未来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并承诺将严

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

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行为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未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月一日 


